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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流程 
 
一、發現通報 

 

 

 

 

 

 

 
二、通報轉介 

    及個案管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、聯合評估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轉介評估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轉診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覆評估結果 
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覆評估結果（綜合報告書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

四、療育與服務             連結療育資源與服務          提供療育諮詢建議或療育服務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定期檢視個案療育成果，並由通報轉介中心及個案管理中心辦理結案或繼續安排評估 
說明： 
1.本流程按發現通報、通報轉介及個案管理、聯合評估、療育與服務順序進行，其中： 
（1）「發現通報」:包含醫療機構、教育機構、社福機構、家長或監護者與其他，其他則含

居家托育人員、村里長、村里幹事、警政單位等通報來源。 
（2）「通報轉介及個案管理」:通報轉介中心及個案管理中心由社政單位負責，負責受理個

案通報及為適當之轉介，包含協助聯合評估之轉介工作、個案管理服務及資源連結之
轉介工作。 

（3）「聯合評估」:評估醫院為地方政府自行輔導設置之醫院，針對具有複雜性發展遲緩問
題之兒童轉診至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，進行團隊評估（含小兒神經科、小兒復健科、

小兒心智科、職能治療師、語言治療師、物理治療師、臨床心理師、聽力師、社工師
等）提供個案療育計畫建議方向。 

（4）「療育與服務」:包含醫療院所復健、教育適性安置、早期療育機構安置、安排療育及
家庭支持服務計畫等。 

2.本流程服務對象為未進入學齡階段之疑似發展遲緩、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童及其家庭，
或經鑑輔會暫緩入學申請通過之學齡兒童及其家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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